附件14土地買賣私契範本
農業部農田水利署臺中管理處
「農田水利事業照舊使用私人土地權源取得計畫」標購照舊使用私人土地買賣契約書
立買賣契約書人 買方 農業部農田水利署（以下簡稱甲方）
賣方                （以下簡稱乙方）
雙方就 115 年度「農田水利事業照舊使用私人土地權源取得計畫」標購照舊使用私人土地，經雙方同意訂立土地所有權買賣契約如下，以資共同遵守：
第1條、 買賣標的
土地標示及權利範圍（已登記者以地政機關土地登記簿登載為準）：
□    縣/市    鄉鎮市區    段   小段   地號等筆土地全部權利（如附清冊），標購面積合計    平方公尺。
□    縣/市    鄉鎮市區    段   小段   地號等筆土地，標購面積合計    平方公尺，應有持分（如附清冊）。
第二條、買賣價金
買賣土地價款：新臺幣 元整。
第三條、本契約所訂之買賣價金，於辦竣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後由，甲方一次全部給付撥入乙方提供之帳戶。
乙方提供之帳戶（乙方詳予填列，如因填報錯誤致誤入他人帳戶時，乙方應自行負責）
(1) 金融機構名稱：
(2) 金融機構代碼：
(3) 受款人名稱：
(4) 帳號：
第四條、檢附文件
甲方通知乙方辦理公定契約簽約事宜時，乙方應備齊辦理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所需證件（如土地所有權狀、身分證明文件、印鑑證明及完納相關稅費之收據等），協同辦理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
第五條、辦理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之期限及故意違約之效果
雙方完成簽訂本契約後，應於三十日內（如末日為星期日、紀念日或其他休息日時，以其休息日之次日代之）辦竣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
如因乙方故意行為致未能於前項規定期限內完成土地所有
權移轉登記，乙方自決標日起一年內不得參與甲方辦理之
照舊使用私人土地標購案。
第六條、解約事由
乙方投標後，尚未依本契約辦理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前，
如發生下列情形之一者，甲方得不為催告逕行解除本契約：
(1) 土地查有經機關徵收或協議價購資料，尚未完成土地所有權移轉。
(2) 土地有交通事業、水利事業、國防事業、社會住宅、
促進民間參與公共設施或其他等穿越土地或設定地上權者，且有於土地登記簿註記。
(3) 簽訂耕地三七五減租租賃契約。
(4) 其他依法令規定不能辦理移轉之土地。
(5) 有欠繳稅款紀錄（含乙方應繳納之地價稅及其他應繳稅費等），且未於雙方辦理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前繳
納完畢。
(6) 有簽訂租約、設定他項權利或限制登記等法律關係，
且乙方未於雙方辦理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前自行排除（如：自行協議塗銷、終止權利、辦理繼承登記等）。
(7) 具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致未於期限內辦竣土地所有
權移轉登記。
(8) 乙方所提供之證件有缺漏或不實等情形，致無法於第五條所定期限內辦竣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
(9) 乙方投標切結事項，經查與事實不符。
(10) 乙方依第七條規定所檢附相關證明，有缺漏或不實情
形。
第七條、其他乙方應辦事項
本契約之訂定及買賣標的土地之處分，如依法律或約定，應取得繼承人、共有人或其他權利人同意者，乙方應檢附相關證明並切結。
乙方應確保本件無優先購買權爭議。如投標後始有優先購
買權人存在，乙方應即時通知甲方，且應由乙方自行通知優先購買權人，並確認優先購買權人已放棄優先購買權後切結。
第八條、稅費負擔：
本契約所載之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應由甲方負擔費用，含
土地分割暨分筆登記費用、產權移轉登記費用、印花稅及代書費。
第九條、未盡事宜之處置
本契約如有未盡事宜，依相關法令、習慣及平等互惠與誠
實信用原則公平解決之。
第十條、管轄法院
因本契約之履行而涉訟時，以臺灣臺中地方法院為第一審
管轄法院。
第十一條、契約執存
本契約正本一式貳份，甲乙雙方各執乙份為憑。



甲 方：農業部農田水利署
法定代理人：署長 蔡昇甫
地 址：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一段 45巷5號
電 話：02-81958115
乙 方：
身分證字號：
地 址：
電 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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